附件1-2
盈江县边境居民家庭人员情况承诺书
本人及其他共同生活家庭成员同意授权县、镇、村边境居民补助核查工作领导小组和各级审核、确认机关按照《盈江县2022年边民补助发放方案》查询、核对个人基本信息及家庭成员状况。
本人及其他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亦同意授权合法留存本人基本信息的前述机构予以配合提供。
本授权自本人及其他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签名之日起生效，在申请和享受待遇期间均有效。
本人及其他共同生活家庭成员承诺：以下身份证号码、签名、指纹均真实有效，如有虚构、隐瞒、伪造，本人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及后果。
[bookmark: _GoBack]本人及其他共同生活家庭成员声明：已仔细阅读上述所有条款，对所有条款的含义及相应的法律后果已全部知晓并充分理解，自愿作出上述授权、承诺和声明。如虚报、隐瞒、伪造申请材料骗取边民补助资金，或在家庭人口信息发生变化，已明显不符合边民补助认定条件时，30天内未向那邦镇人民政府主动报告，本人及其他共同生活家庭成员愿意接受非法获取补助款额或物资价值1—3倍的罚款，并自愿接受纳入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实施联合惩戒等措施，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授权承诺人信息
	姓名
	身份证号码
	签名、指纹
	代签人姓名

	
	
	
	

	
	
	
	

	
	
	
	

	
	
	
	

	
	
	
	


代签人信息
	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与授权承
诺人关系
	签名、指纹

	
	
	
	
	


经办人员：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1.授权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可由其法定监护人代为签署，并在代签人信息表中填写相关信息。
2.采用纸质授权书方式授权的，应由授权人本人亲笔签名并按捺指纹；采用电子授权书方式授权的，需经信息比对确认授权人本人身份后，通过电子签名方式确认授权。

